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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云南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投”、“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云南能投与云南能投

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

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及其

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框架协议》，在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对

于未来双方协商确定通过代为培育方式实施的新增项目，将由公司与具体的项

目实施主体另行签署《代为培育协议》。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能投集团及

其子公司云南省绿色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集团”）分别签

署了《代为培育框架协议》。《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详见 2022 年 4 月 9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 2023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

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云南

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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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拟投资建设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妥托光伏发电项

目、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按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

会《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

见》（国资发产权〔2013〕202 号）要求，根据公司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为有效避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

制的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降低公司投资风险，使公司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把握商业机会，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同

时充分利用公司控股股东在新能源行业资源优势地位，同意公司与新能源公司

签署《代为培育协议》，委托新能源公司代为培育该等项目，待上述项目满足

约定注入条件时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监管规则确定注入方式。2023 年 12 月 8 日，

公司与新能源公司在云南省昆明市签署了《代为培育协议》。 

新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张万聪、滕卫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能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新能源公司届时将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源北路 6 号招商大厦三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550.77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兵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经营和技术咨询；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设备、材料及

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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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能投集团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绿色能源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 100%的股权，云南省国资委系新能源公司实

际控制人。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1、历史沿革 

新能源公司由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电投”）于 2006 年

12 月 25 日出资 186,550,000.00 元设立；2013 年年初，云南电投将其所持有新能

源公司 61.39%的股权转让给农银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农

银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新能源公司 61.39%的股权转让给香港

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份，新能源公司股东同比例向公司增资

271,650,000.00元；截止 2014年12月 31日，新能源公司实收资本 803,211,800.00

元，其中云南电投出资 176,911,020.00 元，持股比例为 38.61%，香港云能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626,300,780.00 元，持股比例为 61.39%；2015 年度，香港云

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受让云南电投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38.61%股权，并增资

722,988,200.00 元；2017 年度 8 月能投集团受让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增资 164,000,000.00 元；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新能源公司实收资本

1,690,200,000.00 元，注册资本 1,855,507,700.00 元。 

2022 年 4 月 22 日，能投集团将所持有新能源公司 100%股权划转至其全资

子公司云南省绿色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公司成为云南省绿色能源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新能源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主要从事新能源开发利用，经营范围

为：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建设、经营和技术咨询；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设备、材料及配件的销

售。 

3、新能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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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10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255,444.93 292,677.72 

负债合计 65,179.67 115,954.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265.26 176,722.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93,720.13 179,553.46 

项目 2023年 1-10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1,056.78 14,660.23 

利润总额 14,348.79 55.36 

净利润 14,267.25 153.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4,906.12 871.38 

注：2022年 12月 31日/2022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3年 10月 31 日/2023年 1-10月数据

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新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能源公司持有公司 202,649,2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01%，为公司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四）经查询，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能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妥托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名称：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妥托光伏发电项目 

2、项目位置：妥托 80MW光伏电站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场址在

金源乡妥托村附近的山坡上，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3°9′6″～103°10′56″，北纬

25°55′18″～25°55′47″之间，场址高程在 2050m～2950m 之间。 

3、项目规模：额定容量 80MW，安装容量 106.32MWp。 

（二）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名称：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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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位置：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树皮彝

族 乡 和 腻 脚 彝 族 乡 周 边 的 山 坡 上 。 场 址 地 理 坐 标 介 于 东 经

103°48′1.63″~104°3′40.85″ ， 北 纬 23°54′26.23″~23°59′43.23″ ， 海 拔 高 程 在

1600m～2055m 之间。场址高程在 1600m～2055m 之间。 

3、项目规模：额定容量 200MW，安装容量 267.07MWp。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如培育标的成熟后，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将与新能源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国有

资产监管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转让程序并确定转让价格。 

五、《代为培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能投”或“上市公司”或“甲

方”） 

乙方：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乙方”） 

（一）代为培育的原则 

1、合规性原则：代为培育事宜需符合上市公司、国资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不得导致甲方及乙方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3、符合甲方及甲方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代为培育标的 

1、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妥托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名称：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妥托光伏发电项目 

（2）项目位置：妥托 80MW光伏电站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场址

在金源乡妥托村附近的山坡上，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3°9′6″～103°10′56″，北纬

25°55′18″～25°55′47″之间，场址高程在 2050m～2950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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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规模：额定容量 80MW，安装容量 106.32MWp。 

2、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名称：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 

（2）项目位置：丘北县小塘子光伏发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树皮

彝 族 乡 和 腻 脚 彝 族 乡 周 边 的 山 坡 上 。 场 址 地 理 坐 标 介 于 东 经

103°48′1.63″~104°3′40.85″ ， 北 纬 23°54′26.23″~23°59′43.23″ ， 海 拔 高 程 在

1600m～2055m 之间。场址高程在 1600m～2055m 之间。 

（3）项目规模：额定容量 200MW，安装容量 267.07MWp。 

（三）培育标的的处置 

1、在培育标的达到下列注入条件后，乙方应立即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

甲方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乙方应将培育标的优先注入甲方，相关手

续在符合下列全部注入条件之日起 1 年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要

求完成： 

（1）培育标的所涉及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规定，不存在产权权属不完善或项目手续存在瑕疵等情况。 

（2）培育标的业务正常经营、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连续 2 年持续盈利，符

合甲方的战略规划，有利于甲方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 

（3）培育标的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

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4）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要求。 

2、就标的资产处置事宜，甲方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履

行披露义务；乙方亦承诺将积极配合甲方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的规

定，及时、公平地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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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相关方在同等条件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享有并且将要行使法定的

优先购买权，乙方则应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相关方放弃行使其法定的优先购买

权。 

4、在甲方行使优先购买权时，甲、乙双方将另行签署协议，并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交所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关联交易

的相关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监管及其他有关监管规定、规则履行必要程序并确

定转让价格。  

5、如培育标的达到注入条件，但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决定，甲方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应当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该等通知后的三年内对

培育标的进行处置，或以届时法律及监管规则允许的解决相关同业竞争事项的

其他合规措施，以确保不与甲方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6、在培育过程中，乙方如认为培育标的不具有可行性或预计前景不具有盈

利性或预判存在难以达到注入条件的其他情形，并拟终止培育的，乙方应及时

书面通知甲方。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乙方应终止对相应培育

标的的培育，并按照届时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要求予以处置，以确保不与甲方构

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7、在培育过程中，甲方如认为培育标的已不再适合甲方业务发展需要，或

者由于市场、政策变化等其他原因，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甲方

可以通知乙方提前终止对相应培育标的的培育，乙方应按照届时法律法规以及

监管要求予以处置，以确保不与甲方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四）培育费用和收益 

1、除本协议有特别约定之外，甲方不就培育项目向乙方支付报酬或费用，

也不承担培育风险。 

2、乙方代为培育及处置培育标的的所有支出及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

方代为培育及处置的所有收益，归乙方所有。 

（五）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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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借助代为培育方式，公司能够充分发挥控股股东能投集团及其所属公司的

品牌、资源、财务等既有优势，通过协同配合快速锁定优质项目资源，待项目

满足良好的盈利和规范运作条件后，再行注入上市公司。另一方面，考虑到公

司已承建项目的投资规模及资金需求量较大，通过代为培育方式承接部分新增

项目，有利于公司快速聚焦最为优质的项目资源，缓解短期内的资金压力，在

激烈竞争中尽可能把握优质商业机会，享受代为培育的成果，为公司争取更大

的未来发展空间。 

同时，通过能投集团及其所属公司代为培育的方式，能够有效控制项目前

期潜在成本和实施风险，待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具备良好盈利能力及规范运

作条件后再行注入公司，能够在充分保障公司利益的基础上，有效避免公司直

接开发培育的潜在风险，维护投资者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0,267.83 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3 年 12 月 4 日，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新能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的指导意见》（国资发产权〔2013〕202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授权新能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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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代为培育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妥托光伏发电项目、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小塘

子光伏发电项目，有利于公司控制项目投资风险，把握商业机会，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与新能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监事会 2023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与新能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的指导意见》（国资发产权〔2013〕202号）的有关规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

公司董事会 2023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监事会 2023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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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宇佳                                                       周    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3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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